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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不服撤銷假釋處分，不得提起行政爭訟；如有異

議，應俟執行殘刑時，向原裁判法院為之，是否

違憲 
釋字第681號 

【實務選擇題】 
 

受刑人不服行政機關否准其假釋申請決定，應向何者請求救濟？ 

(A) 訴願機關 

(B) 向地方法院檢察署抗告 

(C) 向普通法院聲明異議 

(D) 向監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抗告 

答案：A 
 

 

【裁判要旨】 

最高行政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二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假釋之撤

銷屬刑事裁判執行之一環，為廣義之司法行政處分，如有不服，其救濟程序，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之規定，即俟檢察官指揮執行該假釋撤銷後之殘餘

徒刑時，再由受刑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或配偶向當初諭知該刑事裁判之法院聲明異

議，不得提起行政爭訟。」及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或配偶以檢察官執行之指揮為不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異議。」並未

剝奪人民就撤銷假釋處分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尋求救濟之機會，與憲法保障訴訟

權之意旨尚無牴觸。惟受假釋人之假釋處分經撤銷者，依上開規定向法院聲明異

議，須俟檢察官指揮執行殘餘刑期後，始得向法院提起救濟，對受假釋人訴訟權

之保障尚非周全，相關機關應儘速予以檢討改進，俾使不服主管機關撤銷假釋之

受假釋人，於入監執行殘餘刑期前，得適時向法院請求救濟。 

【爭點說明】 

※撤銷假釋「形式與功能上」非屬司法行政之範疇： 

（一） 以我國目前關於假釋制度之設計，係以監獄設假釋審查委員會決議，報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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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核准假釋，以及經由監獄或典獄長報請法務部撤銷假釋，其作成假釋核

准與撤銷處分之機關，均係法務部。從形式上觀察，作成該處分之機關非司

法機關，與德國法上界定之司法行政處分即有不符；本院釋字第392號解釋雖

稱「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

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尚須執行始

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不可分離之關係，亦

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行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

『偵查』『訴追』『執行』之檢察機關，其所行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

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憲法

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自非僅指同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

言，而係包括檢察機關在內之廣義司法機關。」實務上亦有認檢察官以外之

對犯罪具有調查權限者，及刑事偵查輔助機關（司法警察機關），例如：警

察機關、憲兵機關以及法務部調查局之調查機關等，亦屬廣義司法機關，然

從假釋核准與撤銷處分之作成機關均為法務部，尚難稱之亦為廣義司法機

關，而將其所為之處分視為司法行政處分。 

（二） 復從實質上核准或撤銷假釋處分之目的與功能以觀，在於該處分之目的或功

能，是否為司法行政之一部分，亦即處分之目的是否在於刑事司法之刑之執

行，以及處分之功能，是否與刑罰執行具有一定之關聯性。按學理上認假釋

制度具有教育受刑人回歸社會生活之積極功能，及補長期自由刑阻絕受刑人

改悔之弊害之消極功能，換言之，假釋制度與刑事司法關於刑之執行之目的

與功能即屬有別；況現行我國假釋制度，關於假釋核准與撤銷之要件，已與

刑事司法刑之執行不具密切關聯性，而係與法務部對於受刑人於監獄內所為

表現，是否符合行刑累進處遇條例之相關規定，依據各該監獄假釋審查委員

會之決議，進而判斷是否准予假釋；至假釋之撤銷，亦與刑事司法事務性質

不同，僅屬原附條件假釋處分之條件成就，而由法務部予以撤銷而已。是

以，法務部所為撤銷假釋之處分，與廣義司法機關之功能欠缺關聯性，應屬

行政處分，而非司法行政處分；受假釋人對該處分不服，應准予提起行政爭

訟。 

【相關法條】 

憲法第7條、第8條、第16條 




